
 
 

財 務 金 融 系 1 0 9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2 次 系 務 會 議 紀 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7 日(二)中午 12:10 

地點：育 407B 教室 

主席：賴蓉禾主任    

委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報告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擬調整 110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簡章，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已於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招生委員會決議通過。 

二、因應本系 109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現況，擬調整 110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招

生簡章考試項目，以面試及書面審查資料取代筆試。 

三、本系 110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簡章修正對照表詳如附件一。 

辦  法：俟本會議討論通過，續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續處理後續相關事宜。 

 

提案二：擬於 110 學年度起停止銀行業稽核學分學程，提請審議。  

說  明：銀行業稽核學分學程現已為數位防制洗錢學分學程所替代且無人申請修習。 

辦  法：俟本會議討論通過，續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決  議：撤案討論。 

 

提案三：擬修正「學生財金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實施要點」及「獎勵學生考取專

業證照補助辦法」，提請審議。 

說  明： 

一、財金專業證照種類豐富且隨社會趨勢亦有證照更迭之情況，考量實際運作之

需要，擬將原要點所訂之附表另於系務會議訂定修正時亦同，獎勵學生考取

專業證照補助辦法比照辦理，詳如附件二、附件三及附件四。 

二、有關本要點所訂之各項採計標準，為避免爭議擬新增財金專業項目限入學後

考取、英語項目不限，另參酌「國立臺北商業大學學生外國語言能力指標檢

核要點」並無規範進修部學生，故新增進修部「英語訓練(畢輔)」之相關規

範，詳如附件三。 

辦  法：俟本會議討論通過，續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四：擬將「巨量資料分析師能力鑑定證照」納入學生財金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及補

助考取學生之證照，提請審議。  

說  明： 



 
 

一、因應國內巨量資料產業發展趨勢與人才需要，以期提升學生該領域素質及競

爭力，輔導學生就業縮短學用落差。 

二、為鼓勵本系學生報考，擬將「巨量資料分析師能力鑑定證照」納入學生財金

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及補助考取學生之證照，初級及中級能力鑑定證照分別列

入初階及進階一般企業類，點數待討論。 

三、巨量資料分析師能力鑑定證照簡章詳如附件五。 

辦  法：俟本會議討論通過，續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證照補助點數續提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五：財金系遺失設備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109 年 9 月新舊總務助教業務交接，財產盤點過程中發現有二項設備尚未尋獲，

設備一財產編號:3140308-17 序號 132 卡西歐投影機(107 年 8 月採購$28694-)，

設備二財產編號:5010105-19 序號 113  100 吋電動螢幕(105 年 11 月採購

$12180-)。 

辦  法：俟本會議討論通過，續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決  議：請總務助教重新盤點，確認財產是否遺失。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13:30 

 

 

 


